
【华山庙】位于卫庄镇张上村。坐南朝

北，布局不规则，始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

为明清时期遗构，主体建筑为圆形空心三

层混元石塔。围绕石塔分布有五岳殿、药王

殿、娘娘殿、三官庙、文昌庙、财神庙、观音

庙、山神庙、雷公殿等石砌拱券窑洞式建

筑。1992 年在原有石基上进行过修葺，并复

建有木构建筑玉皇殿。（这里是绛县红军游

击队诞生和绛县第一届党代会召开地）

【阎庄观音庙】位于郝庄乡闫庄村，创

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 年）。

【文昌塔】位于南樊镇中堡村。始建于

清嘉庆年间，八角七级楼阁式砖塔，通高约

27 米。

【靳氏古民居】位于南樊镇槐泉村。为

清代靳兆庆宅院。

【槐泉石碑楼】位于南樊镇槐泉村。始

建于清咸丰十一年，为德寿碑楼。

【英雄楼】位于磨里镇磨里村。创建于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原属一个多进院

的主体建筑，现中轴线仅存鸽子楼一座，东

面存东厢房、角门各一座。英雄楼原名“鸽

子楼”，解放战争期间，该村 12 名民兵曾以

楼为据点，打退敌人五次进攻。县民主政府

将鸽子楼命名为“英雄楼”。

【岗底城堡】位于古绛镇岗底村。始

建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保存基

本完好。

【坡底城堡】位于横水镇坡底村。乾隆

十五年(1750 年)创建。城堡四角建有马面，

堡内至今仍有人居住。

2006 年 9 月 28 日，绛县人民政府第二

批公布了 3 处古建筑：

【柴家坡民居】柴家坡明代民居位于绛

县古绛镇柴家坡村东南角,坐北朝南,四合

院布局, 南北长 25.5 米, 东西宽 21.5 米，分

布面积 548 平方米。现存正房、东厢房、南

房、东北和东南角门,门楼残垣亦存。正房建

于明万历肆拾柒年(1619 年),解放后,曾作过

生产队粮库。东厢房从形制上判断，为明代

建筑,南房为清代建筑。正房、厢房和南房均

面宽三间, 进深两椽, 附有精美的砖雕、石

雕。该处宅院为研究明、清民居提供了重要

的实物资料。

【紫云寺前、后殿】位于南樊镇沸泉

村。2000 年白氏父子从横水镇乔寺村整体

搬迁两座清道光十五年（1835 年）创建的民

居，作为寺内前殿、后殿，这是紫云寺内的

核心建筑。

【奎光楼】位于卫庄镇雎村。始建于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八角七级楼阁

式砖塔，通高 11 米，2006 年村民筹款进

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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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起 山西省职工医保门诊统筹支付限额提高
近日，山西省医保局会同省财政

厅、省卫健委、省药监局联合印发《关

于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统

筹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提高职工医保门

诊统筹待遇，进一步减轻参保职工门

诊医疗费用负担。

《通知》规定，采取四项措施提高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待遇水平。一是提

高年度支付限额，在职职工门诊统筹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从 1800 元提高至

2500 元，退休人员从 2000 元提高至

3000 元。二是优化起付标准，职工门

诊统筹继续执行按次起付标准，一类、

二类、三类收费价格及以下收费类别

定点医疗机构起付标准分别为 80 元

/ 次、50 元 / 次、30 元 / 次；参保职工

年度起付累计达到 300 元后，不再设

起付标准，减轻多次就医患者的费用

负担。三是提高统筹基金支付比例，职

工门诊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在原来基础

上提高 5 个百分点，在一类、二类、三

类收费价格及以下收费类别定点医疗

机构在职职工支付比例分别提高至

55%、60%、65%，退休人员分别提高至

60%、65%、70%；定点零售药店的起付

标准和支付比例按照三类收费价格及

以下收费类别定点医疗机构执行。四

是降低乙类药品先行自付比例，全省

统一为 5%。

《通知》要求，医保部门要持续优

化管理服务，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定点

医药机构纳入门诊统筹服务范围，持

续优化完善处方流转平台功能，优化

门诊统筹经办规程，加强基金监管，为

参保职工就医购药结算提供便利，并

确保基金安全。

《通知》要求，卫健和药监部门要

指导门诊统筹定点医药机构进一步强

化门诊医药服务保障，开设便民门诊

服务，设立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落实

长期处方制度，配齐配足常用药品，切

实提升参保职工就医购药便捷度。


